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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5/2021_2022__E5_AE_89_

E5_BE_BD_E5_B8_88_E8_c67_535683.htm 根据《安徽师范大学

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（校学位字【2006】3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

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面向社会开考的（汉语言文学、教育学

、秘书学、旅游管理、心理健康教育）本科毕业生申报学士

学位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申报条件 1、社会类本科自考

毕业生必须在毕业后的两年内申报学位，逾期一律不予办理

； 2、毕业论文成绩必须是良好（含良好）以上，论文成绩

未达良好的毕业生，均须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重新参加毕业

论文考核； 3、必须通过《英语》（二）”课程考试，或“

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3级（PETS三级）”，成绩合格。 二

、申报时间 2009年3月28日－29日。 三、申报办法 符合申报

条件的考生，务必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来我校继续教育学院自

考办(老校区)办理学位申报手续，逾期概不办理，（注：本

人来校办理，不得他人代办）。 四、申报学士学位所需审验

的材料： 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、自考本科毕业证书

原件和复印件、毕业论文合格证、英语（二）成绩合格证（

或PETS三级证书）、本专业自考准考证复印件、二寸彩色照

片一张（背面注上姓名）； 五、根据安徽省教育厅、物价局

、财政厅教计字【2006】15号文件，学士学位评审费每人200

元。 六、注意事项 1、如无英语（二）成绩合格证，请务必

到毕业所在地市自考办开取成绩证明。 2、如无毕业论文合

格证，请出具论文答辩时所用准考证号码。 安徽师范大学 继



续教育学院自考办 2009-1-8 更多信息请访问:百考试题自考网

，百考试题自考论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